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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胜各族自治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柑橘、
凤鸡、翠鸭销售奖补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龙胜各族自治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柑橘、凤鸡、翠鸭销售奖补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24日

龙胜各族自治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柑橘、凤鸡、翠鸭销售奖补方案

为做好我县柑橘、凤鸡、翠鸭产销工作，鼓励采购商和相关企业加大对我县柑橘、凤鸡、翠鸭的收购销售力度，着力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柑橘、凤鸡、翠鸭的销售难题，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切实做好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函〔2020〕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一）成立自治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销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龙宪智   自治县副县长 
副组长：兰孟华  县政府办副主任
何嘉元   县政府办副主任（挂职）、粤桂协作办副主任
石腾龙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海生   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
成  员：杨焕娟   县扶贫办主任
刘  华   县供销联社监事会主任
蒙世庄   县财政局副局长
苏艳松   龙脊镇镇长
朱得缘   龙胜镇镇长
谭胜武   泗水乡乡长
唐剑兵   江底乡乡长
蒙泽军   马堤乡乡长
舒作炎   伟江乡乡长
伍先军   平等镇镇长
徐小朋   乐江镇镇长
蒋江涛   瓢里镇镇长
杨玄敏   三门镇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治县农产品流通管理办公室，由兰孟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协调、督查、解决工作中的重大具体问题。
（二）领导小组下设2个工作组
1.柑橘销售工作组
组  长：石腾龙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荣月英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陈艳萍、刘怀英、陈仁电、吴乐生、吴克丽、秦秋艳、唐孝华、杨朝、梁承斌、向星旺、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2.凤鸡、翠鸭销售工作组
组  长：杨海生  县供销联社主任
副组长：贲艳菊  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成  员：杨启忠、蒙朝亿、梁朝成、卓飞国、阳旭军、各乡（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站长。
工作组负责对申请奖补企业或个人购销柑橘、凤鸡、翠鸭情况进行检查核实，以及做好外来客商服务工作。
二、奖补时限及标准
对在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采购龙胜各族自治县辖区内种植的柑橘、凤鸡、翠鸭等农产品的外地客商、本地经纪人、合作社、养殖户，累计销售柑橘总量达50吨以上(含50吨)，按每吨400元给予奖补；累计销售凤鸡、翠鸭1000羽以上（含1000羽），按每羽5元给予奖补；对在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线上销售龙胜各族自治县辖区内种植的柑橘及养殖的凤鸡、翠鸭等农产品的电商企业，累计销售总量达10吨以上（含10吨），按每吨400元给予奖补；累计销售凤鸡、翠鸭500羽以上（含500羽），按每羽5元给予奖补。全县销售奖补金额上限100万元。
三、申报奖补审批方式
外地客商、本地经纪人、合作社、养殖户及电商企业向县农产品流通管理办公室提出奖补申请，由辖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或水产畜牧兽医站现场核实报县农产品流通管理办公室，经县农产品流通管理办公室审核汇总后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奖补资金由县农产品流通管理办公室发放。
严禁骗取、套用销售奖补资金等行为。
四、申报奖补证明材料
（一）柑橘类（沙糖桔、椪柑、马水桔、沃柑）：奖补申请表（见附件1）、采购凭据(见附件2)、农产品调运备案审批表（见附件3）、相关图片（申请人与运输车辆合影，需看清车牌和所装载货物）。
（二）凤鸡、翠鸭类：奖补申请表（见附件1）、产地检疫证明、农产品调运备案审批表（见附件3）、相关图片（申请人与运输车辆合影，需看清车牌和所装载货物）。
（三）电商企业：奖补申请表（见附件1）、采购凭据(见附件2)、物流出票单等。
采购凭据需记载有采购数量、时间、种植者或养殖户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或姓名、户籍、产地、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并附亲笔签名证实)。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做好外地客商的服务与管理工作。疫情当前，要做好外地客商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实行实名报备制，对外地客商自用车辆、运输车辆和随行司机要做好相关报备手续，到本县辖区且途中未经停疫情重点地区的，经健康检测合格后准许进出本辖区，并按本辖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要求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各负其责，按要求认真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二）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县委宣传部、县文广体旅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产品流通办、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大力宣传奖补政策，广泛吸引外地客商上门采购，支持电商和本地经销商等扩大销售渠道，确保我县农产品产销两旺。

附件：1.龙胜各族自治县柑橘、凤鸡、翠鸭销售奖补申请表
2.产品采购凭证
3.龙胜县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调运备案审批表
4.随车人员详细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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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人民武装部，武警驻龙胜中队，各人民团体，
中央、自治区、市直驻龙胜各单位，县人大办，政协办，
法院，检察院，县工商联。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24日印发
附件1
龙胜各族自治县柑橘、凤鸡、翠鸭销售奖补申请表
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

	姓名
	
	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电话
	

	申请奖补金额
	金额：  万  仟  百  拾  元 （￥：   ）

	销售数量（吨）
	
	其中：沙糖桔
	

	
	
	马水桔
椪  柑
沃  柑
	

	
	
	
	

	
	
	
	

	凤鸡(羽)
	
	翠  鸭(羽)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水产畜牧兽医站）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流通办审核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人民政府审批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2
产品采购凭证
（柑橘类）
	申请人：                 外销日期：       年   月  日

	种植户
	住  址
	数量（吨）
	 联系电话
	收购时间
	签  名

	
	
	
	
	
	

	
	
	
	
	
	

	
	
	
	
	
	

	
	
	
	
	
	

	
	
	
	
	
	

	
	
	
	
	
	

	
	
	
	
	
	

	
	
	
	
	
	

	
	
	
	
	
	

	
	
	
	
	
	

	
	
	
	
	
	

	
	
	
	
	
	

	
	
	
	
	
	

	
	
	
	
	
	

	
	
	
	
	
	

	
	
	
	
	
	

	
	
	
	
	
	

	
	
	
	
	
	

	
	
	
	
	
	


运输车辆车号：                 外销地区：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查验人员签字：
附件3
龙胜县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调运备案审批表
编号：龙防农（备）2020          
	调入/调出产品
	1.农产品（      ）2.饲料 3.生猪4.禽类5.其他（      ）

	拟调入/调出企业/个体（签章）的名称
	
	详细地址
	

	调入/调出企业/个体（签章）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拟调入/调出时间
	
	数量
	

	运输方式
	
	运输路线
	

	运输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请备案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 系电 话
	

	申请人承诺：确保没有接触来自或到过湖北广东和浙江等疫区的人员以及与上述人员有密切接触并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在运输期间严格做好自身防护工作，佩戴口罩，不随意走动；启运前按规定取得相应资格证明；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运输并做好车辆清洗消毒；按照备案登记的时间路线调运产品；若因为本人的过失造成疫情传播，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承办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局意见：

       



承办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由备案县农业农村局留存，一份由
申请人在运输时随货同行并保管留存。
2.该审批表经由龙胜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批准，由县农业农村局审批。
附件4

随车人员详细信息表

	承运人
	
	车辆牌号
	
	身体状况
	

	体温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随车人员
	
	身体状况
	
	体温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随车人员
	
	身体状况
	
	体温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去向
	
	启运时间
	
	到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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